附件：
保密承诺书

鉴于本单位参与雄安科技馆项目展教工程前期策划方案征集的活动，为维护方案征集活动的公平、公正、有序进行，保护征集单位的合法权益，本单位就方案征集活动的保密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密范围​
本单位承诺对在方案征集过程中知悉的以下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一）征集单位提供的与项目相关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公开，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相关前期资料、方案征集任务书、内部讨论文件等。
（二）其他与该项目方案征集活动相关的、依法或依约定应当保密的信息。​
二、保密期限​
保密期限自本单位知悉保密信息之日起至该信息依法公开之日止。即使本次方案征集活动结束，上述保密义务仍然有效。​
三、保密责任​
（一）本单位应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妥善保管知悉的保密信息，防止信息泄露。未经征集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信息，也不得用于本次方案征集活动以外的任何目的。​
（二）本单位仅能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为参与本次方案征集活动所必需的内部工作人员，且应确保该工作人员同样遵守本保密承诺，并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三）若因本单位的原因导致保密信息泄露，本单位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承担征集单位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同时征集单位有权解除与本单位的相关协议，要求本单位退还奖金，并要求本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保密信息涉及项目金额的[30]%。​
（四）如违反本保密承诺，征集单位有权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本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